一、业务模式
1、新置资产融资租赁
我方根据承租人的需求，出资购买或建造租赁标的物，出租给承租人使用。租期内承租人以租金方式返还我方全部资金本息，租期结束后我方以名义价格将租赁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。
2、新置资产经营租赁
我方出资购买或建造租赁标的物，出租给承租人使用。承租人在租期内按期缴纳租金，租期结束后，租赁标的物所有权、使用权、处置权等权益仍归我方，不发生转移。
3、售后回租
承租人先将现有资产出售给我方，我方再将资产以融资租赁或者经营租赁方式回租给承租人。融资租赁性质的售后回租业务中，承租人出售资产所得不计入营业收入，无需缴纳营业税、增值税及所得税；经营租赁性质的售后回租业务，承租人可在处置固定资产同时保有使用权，不影响生产。
4、厂商租赁
以融资租赁方式为制造商的客户融资，支持其采购制造商设备。
5、杠杆租赁
[bookmark: _GoBack]出租人投资租赁物总购买价20%-40%的资金，其余大部分资金以出租人的名义向银行借贷，购买租赁物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。出租人必须以租赁物作抵押并将有关权益转让给贷款人。
6、转租赁
以同一物件为标的物的多次融资租赁业务。在转租赁业务中，上一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同时又是下一租赁合同的出租人，称为转租人。转租人从其他出租人处租入租赁物件再转租给第三人，转租人以收取租金差为目的的租赁形式。租赁物品的所有权归第一出租人。
7、委托租赁
委托人基于对出租人（受托人）的信任，将其合法所有的、不被禁止或限制流通的、适合于租赁的财产权委托给出租人，由出租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，为委托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，以租赁的方式运用和处分财产。
8、联合租赁
我方与其他具有租赁资格的机构共同作为联合出租人，以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的形式，将设备出租予承租企业。
9、出口租赁
从国内设备制造商购买设备，以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的方式出租给境外承租企业或进口商。
二、盈利模式
1、债权收益
公司开展全额偿付的业务时，可获取利差和租息收益。利差收益视风险的高低，一般在1—5%。
2、余额收益
租赁物的余值处置对融资租赁公司来说，不应该是风险，而是新的利润再生点，租赁物经过维修、再制造后通过租赁公司再销售、再租赁可以获取更好的收益，一般在5-25%左右。
3、服务收益
（1）租赁手续费：是融资租赁公司都有的一项合同管理服务收费。根据合同金额的大小、难易程度、项目初期的投入的多少、风险的高低等，收取的标准也不相同，一般在0.5-3%。
（2）财务咨询费：在一些大型项目或设备融资中，可以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融资解决方案，会按融资金额收取一定比例的财务咨询费或项目成功费，一般在0.25-5%左右。
（3）贸易佣金：融资租赁公司作为设备的购买和投资方，促进了设备的流通，使生产厂家和供应商扩大了市场规模，实现了销售款的直接回流。收取销售的佣金或规模采购的折扣或是保险、运输的佣金是极为正常的盈利手段。
（4）服务组合收费：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提供配件和一定的耗材供应、考察、专业培训等服务。打着“免费”的招牌，要么单独收费，要么包括在设备定价之内。
三、风险管理方法
将租赁业务划分为租前、租中、租后三大环节，把各环节的风险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岗位，通过对各节点的精细化管理实现风险控制目标。
1、租前
（1）立项：项目投向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产业政策、监管政策和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的要求。明确自身市场定位，在重点行业、优势行业中开展业务。
（2）尽职调查：重点对承租人所处行业、承租人、拟建项目、担保情况和租赁物件的风险进行深度分析。确保现场收集的信息符合风险控制的质量要求。
（3）项目审批：注重审核项目资料的完整性、合规性，复查尽职调查相关内容，租赁资金用途的合理性，租赁项目方案的可操控性，以及确保标的物权属清晰、无抵押，揭示所有潜在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。
2、租中
（1）合同管理：需要特别注意制式合同填写的准确性，非制式合同（补充协议）则必须由专门的法务人员进行审查，对于特别复杂的项目最好在签约后进行合同的公证，确保合同的法律效力。
（2）出资审批：首先需由风险管理部进行项目批复条件落实的审查（如审查承租人的工商登记或标的物保险等），风控确认满足放款条件后融资部安排资金并进行放款，最后财务部负责核实保证金并收取手续费。
3、租后
（1）租后检查：放款后需进行定期租后检查，一般三个月进行一次非现场检查，六个月进行一次现场检查。非现场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承租企业的经营状况的检查、项目进展情况的检查、租赁物状况的检查、前期检查要求重点整改落实的情况以及租后新发现的重大问题。现场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租金履约状况、年检有效性检查、经营及财务状况分析等。在承租人发生重大事项或变化的时候也需进行不定期检查。
（2）风险预警：在放款后需对承租人的信用风险、流动性风险、市场风险、操作风险等进行实时关注，设定风险预警值，一旦超越风险预警值需进行特别关注，并及时落实风险缓释措施。
（3）风险处置：如若风险不幸发生，需及时反应，积极落实风险缓释措施。首先需第一时间取回标的物，然后进行法律诉讼，并寻求标的物转让重组。
